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聘用人员管理办法
总则

根据《深圳市经天律师事务所章程》和《合伙人会议决议》制定本管理办法。

本办法所指聘用人员包括：

（1） 专职律师

（2） 律师助理和见习律师

（3） 文员（包括行政主管、秘书、打字员）

（4） 会计和出纳

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

聘用人员应遵守本所一切规章制度。

聘用人员应维护本所信誉，不得以本所名义办理非公务事务。

非经本所同意，聘用人员不得兼任本所以外之职务，不得出资或参与经营涉及法律服务之事业。

聘用人员应恪尽职守，并保守本所及本所所服务之客户的商业秘密。

聘用人员应彼此通力合作，不得搬弄是非，妄生事端。

聘用人员应遵守下列行为准则：

（5） 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

（6） 不得使用公用设施为律师业务以外个人利益服务；

（7） 非公务电话不得超过三分钟；

（8） 着装须整洁得体，上班时间不得穿运动服、牛仔裤及休闲装；

（9） 不得乱扔纸屑和杂物，不得向洗水池倾倒茶叶和杂物；

（10） 不得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不得外带软件在本所电脑上使用；

（11） 不得在公共办公区域吸烟；

（12） 因公外出须经执行合伙人同意，并在前台登记（专职律师、律师助理除外）。

非律师聘用人员（包括律师助理）对外不得以律师身份和名义进行活动。

聘用原则及程序

本所员工聘用原则为“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但所有聘用人员均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

本所所有聘用人员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聘用：

（13） 公开招聘

（14） 员工推荐

（15） 自荐

聘用人员编制由合伙人会议决定，由执行合伙人负责安排所里招聘工作。

所有聘用人员均需由执行合伙人或授权的其他合伙人牵头组成三人以上的考核小组对聘用人员资料进行审查，并进行面试，由该小组决定是否录用。聘用律师、会计、出纳须报合伙人会议批准。

所有聘用人员均需经过三个月试用期，试用期满依前条规定权限予以考核，考核合格，正式录用。

聘用人员须由户籍在深圳且有正当职业的第三人为其提供经济担保，方可试用和正式聘用。

所有聘用人员均须与本所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有关的社会保障手续。

行政人员的职责

行政主管应履行下列职责：

（16） 贯彻、执行执行合伙人交办的事务；

（17） 负责本所办公设施和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并进行管理；

（18） 对本所聘用人员、实习律师、律师助理等工作人员进行人事管理；

（19） 对本所文员、会计和出纳进行管理和督促；

（20） 负责对本所图书资料、采购、收集、整理和保存；

（21） 负责本所简报的编辑和分发；

（22） 执行合伙人交办的本所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其他具体事务。

文员（包括秘书、打字员）的职责

（23） 前台小姐：

1. 接待来宾；

2. 电话接转；

3. 长话登记；

4. 打字、复印和其他文字处理。

（24） 文件处理秘书：

1. 文件处理；

2. 报刊资料编辑；

3. 互联网文件的收发；

4. 其他文秘工作。

（25） 财务人员工作

1. 出纳：

（1） 负责出纳工作；

（2） 报税及税务事务；

（3） 司法局文件收转；

（4） 办公设施和用品的购置和维护；

（5） 空调设施的开关；

（6） 门窗及花草的管理；

（7） 保管备案之私人印章；

（8） 案卷归档；

（9） 本所人员的劳动合同备案；
（10） 社会保险；
（11） 对外支付和工资、奖金发放。

2. 会计：

（1） 会计本职工作；

（2） 管理本所印章及财务章；

（3） 收、结案登记；

（4） 人事档案和人事调动报批；

（5） 会计报表的编制和申报；

（6） 本所和律师年审；

（7） 午餐订饭。

律师助理、见习律师

除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所要求的条件外应聘本所律师助理（包括见习律师）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26） 取得律师资格；

（27） 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8） 具备从事律师工作的志向；

（29） 能够专职从事律师助理工作；

（30）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敬业精神。

招聘程序：

（31） 由一名合伙人推荐；

（32） 报送以下材料：

1. 应聘申请书；

2. 简历；

3. 学历证明；

4. 律师资格证书；

5. 身份证复印件；

6. 其他能证明应聘人资格、能力的文件。

上述（3）、（4）和（5）项文件应有原件备查。

（33） 三位执行合伙人面试；

（34） 面试合格后，签订律师助理聘用合同，试用期三个月；

（35） 试用期满后，由聘用的合伙人决定是否正式录用。

职责：

（36） 完成合伙人或专职律师分配的工作；

（37） 不得对外独立收案；

（38） 不得以律师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

（39） 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40） 遵守本所各项规章制度；

待遇：

（41） 试用期间月薪为1500元；

（42） 试用期满后月薪为2000元；

（43） 聘用律师助理的合伙律师可以根据工作情况给予奖励和补贴；

（44） 律师助理的工资和费用原则上由聘用助理的合伙人及专职律师承担。

（45） 每位合伙人可聘用一名律师助理。聘用第二名律师助理的合伙人应向事务所缴纳人民币        元的费用。

（46） 律师助理（见习律师）在本所工作一年以上见习期满可改聘为专职律师；原则上律师助理在取得律师执照后担任律师助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年；

（47） 申领律师执照独立执业的第一年必须在本所执业；

（48） 申报律师执业证的同时应向本所预缴人民币壹万元作为受聘在本所执业一年的定金。

专职律师

 专职律师的聘用条件

除法律、法规及司法行政部门要求的条件外，应聘本所专职律师须符合下列条件：

（49） 有深圳市或能够立即取得深圳市执业许可；

（50）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51） 具有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的志向；

（52） 没有受过刑事或其他行政处罚；

（53） 具有一定的业务能力；

（54） 愿意并能够承担本所管理费用；

（55）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协作精神；

（56） 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

招聘程序

（57） 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合伙人推荐；

（58） 报送以下材料：

1. 应聘申请；

2. 简历；

3. 学历证明；

4. 律师资格证书；

5. 律师执业证或律师执业申领书；

6. 身份证；

7. 其他能证明应聘人资格和能力的文件。

上述（3）、（4）、（5）和（6）必须送原件核对。

职责

（59） 有权使用本所公用办公设施及用品；

（60） 可以独立对外收案、办案；

（61） 按时分期上缴年度管理费

1. 公共办公区        人民币3万元

2. 两人房间          人民币5万元

上述款项须分二期缴足：

3月底前应缴50%；

6月底前应缴余额。

（62） 扣除上缴管理费外，专职律师的律师费收入在扣除多项税费（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后）为专职律师个人所有；

（63） 专职律师受理案件或受聘法律顾问的，律师费收入的20%应在结案或当年法律顾问合同期满后支取；

（64） 专职律师在上缴上述费用后，不需承担本所的其他开支；

（65） 专职律师因过错致使本所受到损失或承担民事责任时，应首先由专职律师个人财产中承担，不足部分由本所代为清偿的，本所有权向过错律师追偿；

（66） 专职律师因过错造成重大不良影响者，或受到客户投诉者，本所有权暂停其执业，直到解除聘用合同。

专职律师申请成为合伙律师

满足法律、法规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外，申请成为本所合伙人的专职律师还需符合如下条件：

（67） 在本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至少两年；

（68） 在本所执业期间从未受到当事人有效投诉；

（69） 两年中平均每年律师费收入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

（70） 业务能力，执业道德和协作精神均优秀；

（71） 热爱律师工作；

（72） 热爱本所，愿意遵守本所的各项制度；

（73） 愿意承担合伙人的义务；

（74） 须经三名以上的合伙人律师推荐，并经全体合伙人律师的2/3以上同意，方可成为本所的合伙人律师。

兼职律师

除一名兼职律师系历史遗留问题外，原则上不再聘用兼职律师；

符合法律和法规规定条件的大学和法学研究机构的教学研究人员应聘本所兼职律师或法律顾问的由合伙人会议另行议定。

聘用人员的解聘

解聘有以下二种方式：辞职和辞退。

辞职是指员工自动请辞，辞职员工应提前一个月向执行合伙人提出；并填写《员工辞职/辞退审批表》，视员工岗位不同按聘用批准程序分别由执行合伙人和合伙人会议决定批准，批准后办理交接结算。试用期内不受此限。

聘用人员有下列原因者，予以辞退：

（75） 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76） 违反本所规章制度，情节严重者；

（77）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九条规定者；

（78） 有其它任何损害本所及本所所服务之客户之利益的言行的；

（79） 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三个月以上不能从事原工作者。

辞职和辞退均应按深圳市劳动合同条例规定办理有关解聘事宜。

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